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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
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陕西康惠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章 第三条
公司系采取发起方式设立 ，并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９１６１００００６９８４１４４２３９。

第一章 第三条
公司系采取发起方式设立 ，并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９１６１００００６９８４１４４２３９。
在公司中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 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
要条件。

第四章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第四章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第四十六条
规定的财务资助事项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第四章 第四十五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的担保；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０％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六）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的担保；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八）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
担保情形。
……

第四章 第四十五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 ，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 ，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百分之 ３０％的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的担

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
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情形 。
……

／

第四章 第四十六条 （新增条款）
公司财务资助事项应当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下列财务资助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一） 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１０％；
（二） 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
超过 ７０％；
（三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四）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由
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担保情形 。
董事会审议财务资助事项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审议通过。
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的，可以免于适用本条前两款规定。

第四章 第五十三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
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四章 第五十四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
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 召 集股东 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１０％。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四章 第五十九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
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 。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００，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上午 ９：３０，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
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００。
……

第四章 第六十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 ，不得早于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００，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上午 ９：３０，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
束当日下午 ３：００。
……

第四章 第八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对公司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
（七）法律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
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
过的其他事项 。

第四章 第八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
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
过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第八十二条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１％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
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
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 公
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 ，导致公司或者公司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第八十三条
……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 ，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
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 、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
的投资者保护机构符合相关规定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
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
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
低持股比例限制。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 ，导致公司或者公司股东遭受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第八十四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删除“第四章 第八十四条”

第五章 第九十九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担任公司的
董事：
……
（六）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
报批评；
（七） 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八）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九）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
事务，切实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
责；
（十）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第五章 第九十九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担任公司的
董事：
……
（六） 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第五章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
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人员进
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应由董事会批准的交易事项
如下：
……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以上 ，且
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但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５０％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 ，还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受赠现金 、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除
外）；
（六）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的
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
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０．５％以上的关
联交易事项 ；但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
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以上的关联
交易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受赠现金 、单纯减免公
司义务的除外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是指：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委
托理财 ，委托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 ；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
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赠与或受赠资产 ；债权或
债务重组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
项目 。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的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 、燃料
和动力 ，以及出售产品 、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
买或者出售行为 ，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
出售行为，仍包含在内。

第五章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 、对外
担保事项 、财务资助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
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
司发生的交易 （对外担保、财务资助除外 ）达到下列标准之
一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
（五 ）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以上 ，且
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但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５０％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 ，还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受赠现金 、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除
外）；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 ）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
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０％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但交易标的
（如股权 ）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准）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受赠现金、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除外）；
（七）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
和费用）在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与关联法人
（或其他组织）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０．５％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但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以上
的关联交易，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受赠现金 、单纯
减免公司义务的除外）。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是指：购买或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 （含委
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
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赠与或受赠资产 ；债权或
债务重组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
项目；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出资权等）。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的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 、 燃料和动
力 ，以及出售产品 、商品 、提供劳务 、工程承包等与日常经
营相关其他交易，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
出售行为，仍包含在内。

第六章 第一百三十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
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章 第一百三十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
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 ， 不由控股股东代发薪
水 。

第七章 第一百四十四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 ，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 、完整。 监事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
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
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 公司
不予披露的，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第七章 第一百四十四条
第一百四十四条监事应当保证公司及时 、 公平地披露信
息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并对定期报告签署书
面确认意见。 监事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 ，应当在书面确认
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 ，公司应当披露 。 公司不予披
露的，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第八章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６ 个月结束之日起 ２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
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３
个月和前 ９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１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第八章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年度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上半
年结束之日起 ２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陕西省监管局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第八章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聘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监管机构要求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
询服务等业务 ，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

第八章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聘用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
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聘期
一年 ，可以续聘。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章程修订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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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明确业绩补偿支付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以下简称“科莱维药业 ”、“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

未完成业绩承诺目标，张帆（系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
维康源”，系目标公司控股股东）需就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未完成的业绩承诺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 为了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张帆及益维康源签署《补充协议》，就分期支付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
款进行约定。

● 张帆及益维康源承诺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分三期支付上述业绩补偿款并承担延期付款利息 ，同
时，益维康源将其持有科莱维药业４％股权（即１３１．７２万股）质押给公司。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明确业绩补偿支付安排的议案》，同时，公司与张帆及益维康
源签署《补充协议》，就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目标 ，张帆及益维康源分期偿还业绩补偿款并
承担延期付款利息进行约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背景概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日，公司与目标公司、益维康源、张帆签署了《关于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之
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原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５，０４０万元向目标公司增资 ，增资后公司持
有目标公司１８％的股权。 张帆及益维康源向公司承诺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至２０２３年度 （以下简称 “补偿期
限”）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少数股东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 ，以下皆同 ）分别不低于
２，６００万元、３，２５０万元、４，２００万元，若目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张帆及益维康源应向
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受让泰沣合伙持有科莱维
药业１０．７１４３％股权并向科莱维药业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合计持有目标公
司４０％的股权，张帆及益维康源在原有业绩承诺的基础上，增加承诺２０２４年度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不低于４，８００万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０－０３７、２０２１－０３８、２０２１－０５３及２０２１－０５４号公告）

二、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因受疫情影响及对新品销售需下游客户审批报备时间考虑不足，致科莱维药业２０２１年销售业绩不及

预期。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科莱维药业２０２１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９，９６１，６２６．１９元，与承诺净利润数２，６００万元，相差－１６，０３８，３７３．８１元。 科莱维药业未完成２０２１年度承
诺业绩。

三、业绩承诺方拟分期支付补偿款情况
因科莱维药业２０２１年未实现业绩承诺目标，公司根据《增资协议》相关业绩补偿条款，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

日向张帆及益维康源发出支付告知函 ， 要求其收到告知函后３０日内向公司支付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款
８，０４３，１２４．７８元。

张帆及益维康源在收到告知函后 ，积极与公司进行沟通，并承诺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分三期归还上
述业绩补偿款及承担延期付款相应的利息 ，同时为担保上述补偿款的支付，益维康源将其持有科莱维药
业４％股权（即１３１．７２万股）质押给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益维康源已办理完成上述４％股权的质押登记
手续，并取得《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为了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张帆及益维康源签署 《补充协议》，就分期支付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款
进行约定。

四、《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张帆
第一条 乙方及丙方应就科莱维药业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承诺不足部分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 ，根据原协议

约定的计算方式，现金补偿款为８，０４３，１２４．７８元。
第二条 各方一致同意乙方及丙方按以下还款计划分期向甲方支付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及分期

还款的违约金共计８，４３１，２４１．４６元，分期还款情况如下：

分期情况 还款时间 还款金额（元）

第一期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第二期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前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第三期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 ３，４３１，２４１．４６（其中，本金３，０４３，１２４．７８元，利息３８８，１１６．６８元 ）

合 计 ８，４３１，２４１．４６

第三条 各方一致同意，为担保上述补偿款及后续年度业绩补偿款（如有）的支付，乙方将其所持科
莱维药业４％股权（即１３１．７２万股）质押给甲方，质押期限为３年。

第四条 各方一致同意，乙方及丙方未按照上述还款计划或原协议项下后续年度业绩补偿条款及时
足额履行还款义务的，经甲方催收无果，已逾期超过３０天的，乙方应在甲方的要求下将质押股权转让给甲
方， 乙方及丙方应积极配合办理股权转让事项， 并在甲方提出要求后７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
续。

五、对公司影响
公司投资科莱维药业，主要看好其拥有的化学原料药的核心技术及对相关制剂的整体产业链战略布

局，看好其长远发展，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公司本次同意目标公司原股东分期支付２０２１年业绩补偿
款及延期支付利息，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对科莱维药业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支付安排的方案有利于保障公司全体股东 ，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科莱维业绩承诺方签署 《补充协议》，明确业绩补偿款分期支付事项的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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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及《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

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相关要求，现将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分行业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医药制造 ８，６１３．２７ ４，２２９．９９ ５０．８９ １６．３３ ２６．１３ －３．８１
医药流通 ２，９１５．１５ ２，２３４．１１ ２３．３６ ５．５４ ９．６ －３．０５
合 计 １１，５２８．４２ ６，４６４．１ ４３．９３ １３．３１ １９．８８ －３．０７

二、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用途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 利 率 比 上
年增减 （％）

妇科类 １，４９６．３４ ４０８．９ ７２．６７ －４．７２ －１．７８ －０．８２
呼吸感冒类 １，１９５ ９２９．０９ ２２．２５ －１１．０７ －１２．９６ １．６８
皮肤科类 ２，０６１．９９ ５４７．９５ ７３．４３ －１．４１ －１７．８９ ５．３４
骨科类 ７３１．６３ １７７．７７ ７５．７ ４．７４ １．５４ ０．７６
其他 ８９５．０６ ４３８．１５ ５１．０５ －２４．４８ －２６．１４ １．１
中药饮片 １，６１１．９２ １，３５２．７７ １６．０８ ２１３．２３ ２１１．４１ ０．４９
医药中间体 ６２１．３３ ３７５．３６ ３９．５９ ／ ／ ／
医药流通 ２，９１５．１５ ２，２３４．１１ ２３．３６ ５．２４ ９．６ －３．０５
合 计 １１，５２８．４２ ６，４６４．１ ４３．９３ １３．３１ １９．８８ －３．０７

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地区 ３２１．４５ －０．２２
华北地区 １，３７４．２２ １３．９９
华东地区 １，７０７．７ －１１．４
华南地区 １，４４２．１ ４５．２３
华中地区 ８５９．２６ －１３．６１
西北地区 ３，９７０．９６ ６．１６
西南地区 １，８５２．７３ ８６．９８
合 计 １１，５２８．４２ １３．３１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 ０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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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７日（星期二）上午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在２０２２年０５月１０日（星期二）至０５月１６日（星期一）１６：００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ｉｒｓｘｋｈ＠１６３．ｃｏｍ）进行提问。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发布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２０２２年０５月１７日上午 １１：
００－１２：００举行２０２１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２０２１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２年０５月１７日（星期二）上午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
３、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延岭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瑾女士、财务总监邹滨泽先生 、独立

董事康玉科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２０２２年０５月１７日（星期二）上午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通过互联
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２０２２年０５月１０日 （星期二 ）至０５月１６日 （星期一 ）１６：００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ｏ），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ｉｒｓｘｋｈ＠１６３．ｃｏｍ）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 娟
电 话：０２９－３３３４７５６１
传 真：０２９－３３３４７５６１
电子邮箱：ｉｒｓｘｋｈ＠１６３．ｃｏｍ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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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７日以

电子邮件和专人送出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实际参加董事９人，会议由王延岭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
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２、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２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及《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６、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７、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在审议相关议案后听取独立董事２０２１年度述职报告。
８、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９、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分配

现金红利０．７４元 （含税），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总股本９９，８８０，０００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７，３９１，１２０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２０．２６％。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０９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预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０、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２２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聘

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０号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１、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董事、高管薪酬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发放了２０２１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根据公司薪酬考核相关规定 ，在公司兼

任管理岗位的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按公司薪酬考核相关规定发放薪酬，未在公司兼任管理岗位的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不予发放薪酬。 公司董事胡江先生、张俊民先生及侯建平先生未在公司兼任管理岗位 ，
不予发放薪酬。

１１．０１ 董事长、总经理王延岭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董事王延岭先生回避表决。
１１．０２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瑾女士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董事杨瑾女士回避表决。
１１．０３ 董事、副总经理赵敬谊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董事赵敬谊先生回避表决。
１１．０４独立董事康玉科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董事康玉科先生回避表决。
１１．０５独立董事窦建卫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董事窦建卫先生回避表决。
１１．０６独立董事叶崴涛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董事叶崴涛先生回避表决。
１１．０７独立董事舒琳女士薪酬（已离任）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１．０８独立董事张喜德先生薪酬（已离任）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１．０９独立董事陈世忠先生薪酬（已离任）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１．１０副总经理郭文全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１．１１财务总监邹滨泽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中董事薪酬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２、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１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３、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２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２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４、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２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２０２２年度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提

供不超过４０，０００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
董事会认为，该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符
合公司的整体经营发展需要，该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３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５、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
因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山东友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友帮”、“目标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期投产 ，致山东友帮未完成２０２１年业绩承诺目标 ，为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山东友帮原控股股东来新胜（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 ”）于４月２７日签署 《＜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对目标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支付方式及补偿金额计算方式进行调整，由原来的业绩承
诺方在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当年审计报告出具后逐年进行现金补偿 ，调整为业绩承诺方在目
标公司２０２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若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至２０２３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即３５００万元），一次性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４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６、审议通过《关于明确业绩补偿支付安排的议案》
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
未完成业绩承诺目标。张帆（系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
维康源”，系目标公司控股股东）需就目标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未完成的业绩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 为了保障全
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张帆及益维康源就分期支付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款签署《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９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７、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各项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 ２０２１年度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共计８９１．７５万元，其中：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３３９．９８万元，计提资产减值损失５５１．７７万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是
按照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上述
计提能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５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８、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６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９、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１、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２、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３、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５、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制订的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２６、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信披披露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２７、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募信息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２８、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２９、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０、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１、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１．０１提名王延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１．０２提名胡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１．０３提名张俊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１．０４提名侯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１．０５提名赵敬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１．０６提名杨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７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２、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２．０１提名康玉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２．０２提名叶崴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２．０３提名窦建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７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３．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召开时间 、地点 、议题等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２０２２－０２１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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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７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
会议应参加监事３人，实际参加监事３人。本次会议由郝朝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 、召开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２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２０２１年度审计报告是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监管部门的要求，我们认为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
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６、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分配

现金红利０．７４元 （含税），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总股本９９，８８０，０００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７，３９１，１２０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２０．２６％。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方
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以及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０９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预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７、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２２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聘

期一年。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丰富经验和执业

素质，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且出具的审计报告
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０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８、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发放了２０２１年度监事薪酬，根据公司薪酬考核相关规定 ，在公司兼任管理岗位的

监事按公司薪酬考核相关规定发放薪酬，未在公司兼任管理岗位的监事，不予发放薪酬。公司监事郝朝军
先生未在公司兼任管理岗位，不予发放薪酬。

８．１ 监事丁翔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２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监事丁翔先生回避表决。
８．２ 监事赵宏旭先生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２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联监事赵宏旭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９、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与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３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的理财产品 ，能有效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１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０、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１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公司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为其提供合

理的担保额度，且在对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 、资信状况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谨慎作出的决定，为其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３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１、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山东友帮业绩承诺方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４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２、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明确业绩补偿支付安排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与科莱维药业业绩承诺方签署《补充协议》，明确２０２１年度业绩补偿款分期

支付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９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５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０１ 提名郝朝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４．０２提名赵宏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２０２２－０１７号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５、会议审议通过《关于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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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Ａ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０．０７４元 （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为２０．２６％，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日常经营。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３６，４８１，４６６．０６元。经董事会审议，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０．７４元（含税）。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总股本９９，８８０，０００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７，３９１，１２０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２０．２６％。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３０％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３６，４８１，４６６．０６元 ，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４５９，０７０，５１６．６９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７，３９１，１２０．００元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例低于３０％，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细分行业为中医药行业，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中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积累，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中，为中华民族的

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 近年来， 随着 《中医药法》、《中国的中医药》 白皮书、《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颁布实施，进
一步确立了中医药在卫生健康领域内的地位和作用。 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坚持中西医并重，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再次奠定了
中医药的重要地位。 中医药在近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中医药在防治疫情方面的
功效，对中医药行业来说，将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同时 ，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各项医
疗、医药、医保政策频频出台，也使医药制造业市场竞争环境更加激烈，对公司而言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据自身

情况、市场动态，独立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成立多年来，始终深耕中成药领域，形成了以坤复康胶囊（片）、消银颗粒、复方双花片 、附桂骨痛

胶囊为代表的四大系列产品群，对妇产科类疾病、皮肤科类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骨科类疾病等的治疗均
发挥了一定的优势。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未来几年，公司仍将立足大健康产业，在保持现有产品优势的
基础上，整合中医药上下游产业链资源，稳健拓展化学药中间体和原料药、择机布局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
等领域，努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综合实力。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４４，２７５．６９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９３％；实现净利润３，２９９．７０万元 ，较上

年同期下降９．４９％。
公司主营业务属医药制造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为了实现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规划，未来几年，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全部投入募投项目中 ，但 “药品生产基地

项目”与“药品研发中心项目”尚未完全建成。为促进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固定资产贷款
资金继续投入以上两个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向“药品生产基地”及“药品研发中心”共投入２４，６５５万元。 根
据项目建设安排，以上两个项目预计最晚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前可投产，但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需投入较大
资金。

２、基于医药行业近年来面临的行业环境和政策的变化，公司积极转变经营思路，一方面继续加强销
售团队建设，加大市场调研及推广力度 ，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基层、连锁市场的布局开发等，尚需投入较
多资金。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继续用于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发展 ，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２０２１年利润分配方

案，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公司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
定，并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影响，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 ，积极执行
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制度，为公司及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及回报。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关于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充分考虑了公

司现阶段的经营状况、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等因素，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
时也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合理需要。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关于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监事会认为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该方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以及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 、未来的资金安排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111122 2022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五


